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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828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莞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－013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增资入股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 

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

为进一步深化“产融双驱”的发展战略，夯实公司产业资产，增

强公司在资产端的盈利能力与市场活力，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称，公司、本公司）拟以全资子公司——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

公司（下称，金信资本）为投资主体，增资入股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

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康亿创公司）。本次金信资本出资不超过 2,176.65

万元人民币，取得康亿创公司 40%股权。 

2、对外投资议案的审议情况 

本次对外投资的相关议案《关于增资入股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经于 3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

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（公司董事会应到 6 人，实到 6 人；6 票赞成，0

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。 

3、对外投资履行的审批程序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金信资本此次对康亿创公司增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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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总金额不超过 2,176.65 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

产的 0.38%。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也不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。 

二、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：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住所：东莞市南城区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 1505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11 月 17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傅静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2,00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电动汽车充电服务，公共客运站经营，新能源汽车研

发及技术推广，汽车租赁，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等。 

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东莞市三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9.3%股

权，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持有 30.7%股权，东莞市昊龙达实业

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0%股权；康亿创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 

2、主营业务情况 

康亿创公司当前的主营业务是建设充电站，并为纯电动公交汽车

提供充电服务。自公司成立以来，康亿创公司坚持做东莞市最优秀的

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商，积极创新运营模式，不断扩大业务规模。目前

康亿创公司已建成充电站 12 座，拥有充电桩 220 个，并完成充电站

建设备案超过 20 座。 

3、主要财务指标 

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截至 2017 年



 3 / 8 

 

底，康亿创公司总资产 4,135.90 万元，净资产 2,206.28 万元；2017

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,553.52 万元，净利润-39.54 万元。截至 2018 年 1

月底，康亿创公司总资产 4,977.98 万元，净资产 2,212.93 万元；2018

年 1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1,756.31 万元，净利润 6.65 万元。 

随着新建充电站的投入使用及充电业务量的增加，康亿创公司年

度亏损金额逐步递减，盈利能力不断增强。 

三、交易对手方情况 

1、东莞市三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住所：东莞市莞城东城西路 138 号泰丰大厦 11 楼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少杰 

注册资本：1,000 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，餐饮服务，实业投

资，物业租赁，投资咨询，投资管理等。 

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自然人股东黄健超持股比例 60.14%，自然

人股东刘少杰持股比例 39.86%。 

2、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 

公司住所：东莞市麻涌镇新港南路 12 号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潘雪慧 

注册资本：12,000 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生产汽车及零配件，销售汽车，充电站建设等。 

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深圳市康美特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8.5%，

为控股股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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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东莞市昊龙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

公司住所：东莞市麻涌镇麻三村古梅北路银科大楼 4 楼 D 区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法定代表人：傅福潘 

注册资本：400 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实业投资，投资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等。 

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自然人股东刘少杰持股比例 60%，自然人股

东傅福潘持股比例 40%。 

公司与东莞市三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、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

司、东莞市昊龙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各方无关联关系。 

四、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主体 

甲方：东莞市三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东莞市昊龙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

丙方：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 

丁方：广东金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

2、各方拟签署的《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

主要内容 

（1）增资方案 

以 2018 年 1 月 31 日为定价基准日，按康亿创公司经审计的净资

产 2,212.93 万元人民币为定价基础，金信资本以现金出资 1,475.29 万

元人民币对康亿创公司进行增资，增资完成后，金信资本持有康亿创

公司 40%股权。 

同时，由于康亿创公司已建成东莞市南城汽车站、南城周溪、茶



 5 / 8 

 

山冲美等 12 个充电站，根据政策可享受政府补贴 1,402.72 万元人民

币，金信资本将以实收补贴款扣除 25%所得税后的金额 1,052.04 万元

人民币为基础，对康亿创公司缴交增资款 701.36 万元人民币（暂定

金额，最终按实际收到补贴款确定，最高不超过 701.36 万元人民币），

增资款计入资本公积。 

（2）本次增资前后股东结构 

单位：万元   

股东名称 
增资前 增资后 

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比例 

东莞市三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986.00 49.3% 986.00 29.58% 

东莞中汽宏远汽车公司 614.00 30.7% 614.00 18.42% 

东莞市昊龙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.00 20% 400.00 12% 

东莞控股 0 0% 1,333.33 40% 

合计 2,000.00 100% 3,333.33 100% 

（3）增资款支付限期 

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（含）前，康亿创公司收到 12 个充电站对

应的补贴款，视为甲、乙、丙三方的股东权益，丁方应支付相应的增

资款；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后，康亿创公司收到前述补贴款，应为甲、

乙、丙、丁四方共享的股东权益，丁方不再为此支付任何款项。 

（4）生效时间 

经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

日起生效。 

3、各方拟签署的《东莞市康亿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之股

东协议》主要内容 

（1）董事会的组成 

康亿创公司设董事会，由 6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甲方委派 2名董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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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委派 1 名董事、丙方委派 1 名董事、丁方委派 2 名董事；董事会

设董事长 1 人，首届董事长由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，自第二届开始，

董事长人选由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共同协商确定。 

（2）经营层的组成 

康亿创公司设总经理 1 人，每届任期三年，首任总经理由甲方委

派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任命；自第二任开始，总经理人选由甲、

乙、丙、丁四方共同推荐或公开选聘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任命。     

康亿创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，由总经理提名，经董事会审议通

过后正式任命。康亿创公司设总经理助理 1 名，由丁方推荐，经董

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任命；康亿创公司设财务总监 1 人，由总经理提

名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任命。 

（3）股东大会的职权 

股东大会为康亿创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，其职权范围内的所有事

项须经享有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方才生效。 

（4）关于再增资的约定 

康亿创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再增加注册资本时，各股东应当同意；

任何一股东不出资的，由其余愿意认缴股东按股权比例分配认缴出资；

若其余股东不愿意认缴的，则由增资提议方认缴，放弃方的股权比例

将被相应稀释。 

（5）生效时间 

经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

日起生效。 

五、投资可行性分析 

1、充电站建设与运营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，为项目实施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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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了市场基础 

国务院发布的《“十三五”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》，明确

了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地位，推动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国家

支柱产业。根据《东莞市“十三五”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》，

至 2020 年东莞市纯电动汽车保有量至少达到 4255 辆，将为康亿创公

司的公交车充电业务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空间。 

2、深耕细分市场，具备一定的壁垒优势 

目前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正在大力引导、推广公交车辆纯电

动化，而广州、深圳市已经基本完成纯电动化升级。从这一政策导向

的结果看，公交车辆的充电服务市场具有需求规模更大、更稳定的客

户群体特征。康亿创公司专注于公交电动车辆的充电服务，属于细分

的充电服务领域，目前已在东莞市多个镇区布局建设充电站，形成了

一定的规模优势。另外根据《东莞市“十三五”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

施发展规划》，为避免重复建设，对新建公交车辆充电站，按不同标

准明确规定了相邻充电站的间隔距离。至目前，康亿创公司已建成

14 个充电站，成功备案充电站点超过 20 座，无论从数量还是区位上

看，都具有一定的壁垒优势。 

六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对外投资的目的 

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与运营，属新型城市基础设施领域，与当前

国家鼓励新能源汽车，尤其是推广电动公交的政策趋势，切合公司“产

融双驱”的发展战略。通过此次增资入股康亿创公司，公司可迅速介

入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与运营市场，抢占先机，快速布局纯电动公交

车辆充电服务行业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产经营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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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不超过 2,176.65 万元人民币，全部为公司自有

资金，且金额较小，对公司的资金安排及损益状况无重大影响。 

3、存在的主要风险 

公司此次投资介入的充电站建设与运营市场，尚处于行业发展初

期，充电桩技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存在技术替代风险；目前康亿

创公司的运营收入主要来源于公交车辆充电服务费收入，若纯电动公

交车辆保有量未达预期，将影响充电站运营收益；随着市场竞争的加

剧，未来康亿创公司与东莞市公交车运营商的订单量，面临市场份额

下降的风险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3 日 




